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
现场资格复审材料清单

现场资格复审提供下列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，考生须提前按下列顺序装订好复印件，原件核对后归还： 

1.经本人签名的《报名登记表》（报名系统打印）； 

2.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.国家承认的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以及在“学信网”、“学位网”打印的学历、学位证明（学历证明必须是带二维码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，学位证明须是学位验证报告）； 

4.留学回国人员还需提交学历学位认证； 
5.公办学校在职在编教师报考，须经本人工作单位和区（市）教体局同意，并提交盖章的《单位同意报考证明》（附件2），在职人员应聘的、已经就业的和定向、委培毕业生须提交有人事管理权限的单位(部门)盖章的《单位同意报考证明》（附件2）。已经辞职的，提交辞职证明； 

6.高中或中专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7.本科阶段成绩单（其中须有教育实习成绩）原件及复印件或教育实习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
8.有本人签字的《应聘人员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3）； 

资格复审须本人到场。确实无法到场的，请将委托信函（写清原因、委托事宜、本人手写签名）及所需证书原件、复印件交予委托人，因考生本人不能到场造成的复审不合格，结果自负。

应聘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要求提供材料并进行资格审查的，视为弃权。  

应聘人员须如实填写、提交个人相关信息资料。经审查不具备应聘条件或提供材料信息不实的人员，不可参加考试。 

 附件2
单位同意报考证明
兹有我单位         同志，性别    ，      年     月出生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，该同志     年      月在我单位从事             工作，我单位同意其参加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023年度第二次公开招聘，如其被录用，本单位将配合办理档案、党团关系等移交手续。我单位性质为              。
特此证明。
XXXX（单位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日
附件3
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

诚信承诺书
我已仔细阅读《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023年第二次公开招聘备案制工作人员简章》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，符合报考条件。我郑重承诺：本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、证明资料、证件等相关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并自觉遵守考试录用的各项规定，诚实守信，严守纪律，认真履行报考人员义务。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经面试、考察、体检、公示进入学校聘用范围后，本人服从工作安排，并与学校签订不低于3年的聘用合同。同时，本人将严格恪守学校教师师德师风要求，坚定政治方向，不信教、不传教，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。
报考人员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